


关于公布2026年汶上县采砂管理责任人名单的通知

各有关乡镇河长办：
为深入落实河道采砂管理责任，进一步明确和强化汶上县大汶河河道砂石资源保护与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和职责分工，健全完善采砂管理责任制，根据县政府批准的《汶上县大汶河采砂规划（2026-2030年）》及相关管理规定，现将经调整确定的2026年度汶上县大汶河河长责任人、主管部门责任人、现场监管责任人、行政执法责任人名单（详见附件）予以公布。
请各乡镇（街道）及相关部门切实履职尽责，严格按照国家、省、市关于河道采砂管理的各项法规、政策和要求，全面落实各项管理措施，加强协调配合与监督检查，确保大汶河河道采砂管理秩序规范有序，并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附件：汶上县采砂管理责任人名单


汶上县河长制办公室
2026年3月11日 



附件：汶上县采砂管理责任人名单

	四个责任人
	姓名
	单位
	职务
	联系电话

	河长责任人
	李家亮
	[bookmark: _GoBack]汶上县政府
	县委副书记、县长
	15092769250

	行政主管部门责任人
	汪  林
	县水务局
	党组书记、局长
	13954786619

	现场监管责任人
	马爱军
	县水务局
	大汶河管理所所长
	15587721129

	行政执法责任人
	曹恒斌
	县水务局
	水务管理科长
	13905475996



